


















就业帮扶车间个数只增不减，吸纳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劳动力不

少于507人。开发各类公益性岗位，吸纳脱贫劳动力人数不少于

2383 人。 积极推广以工代赈方式，优先吸纳脱贫劳动力参与重

点工程项目、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实施，按时足额发放

劳务报酬。加强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劳动力与县内重点企业的用

工对接，帮助更多脱贫劳动力在“家门口”实现高质量就业。〔责

任单位：县人社局、县乡村振兴局、县财政局、县教体局、县妇

联、县发改委、县水利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县文广新旅局、县农

业农村局、县林业局、县残联等，各乡(镇)〕

(三)聚焦促振兴，有效提升乡村发展能

7.加大创业帮扶力度。落实政策补贴。落实创业担保贷款一

次性创业补贴、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，实现应补尽补，支持有能

力、有创业意愿的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充分实现创业。完善服务

体系。完善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自主创业支持体系，鼓励支持在

脱贫人口中培育创业致富带头人，在素质提升、项目建设、创业

政策等方面提供服务支持。培育创业平台。落实创业孵化基地运

行费补贴政策，充分发挥各级创业孵化基地的载体服务功能，为

创业者提供优质服务。鼓励引导更多农村种养户特别是脱贫户和

监测对象积极参与直播带货，增强电商营销技能，拓宽增收致富

渠道。〔责任单位：县人社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乡村振兴局、

县财政局、县商务局、县文广新旅局、县税务局、县金融服务

中心等，各乡(镇)〕

力

8.加强街接资金项目监管。严格资金监管。加强衔接资金项

目绩效管理，细化衔接资金绩效运行监控和项目管理等操作细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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